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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人员月领走私贩20万“工资”
“红油”走私牵出海关腐败窝案，偷税额高达3.3亿

震惊全国的“1209”特大“红油”走私案日前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披露，在这起案件

中，谭显明、谭伟军等被告人涉嫌组织22艘渔船走私“红油”共计16.9万吨，偷逃应缴税额高达3.3亿元。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猖獗的走私行动背后，是一条海关工作人员和犯罪分子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的利

益链条。目前，深圳海关缉私局海上缉私处原处长黄焕光等多名处科级缉私民警已受到法律惩处。据新华社

添加了红油染色剂的免税柴油，俗称“红油”，是香港

专供粤港澳流动渔船作燃油使用的，不能用于国际贸

易。因与内地同类柴油每吨有数百元乃至近千元的差

价，历来是走私的“重灾区”。

据检方指控，谭伟军组织他人分别购买或者租用22

艘粤港澳流动渔船，向香港公司所属的油趸购买“红油”，

偷运至惠州市大亚湾区澳头、霞涌海域的非设关地卸驳

给谭伟军走私犯罪集团所属的无牌铁壳船，然后由谭伟

军向船长及其他组织人员支付每吨120元～160元不等的

运费。

据查，从2009年7月至2010年 1月间，该走私集团共

计偷运红油16.9万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3亿元。另

外，谭显明还伙同他人向王某订购并销售走私“红油”1.1

万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000万元。

走私“红油”偷逃应缴税3.3亿元

与一般的“红油”走私不同，集团内部分工明确，形成

了完整的走私链条：从“看水”、“看磅”到脱色加工、销售都

有专人负责。

检方指控，被告人谭玉波受谭伟军指使，组织和指挥其

他被告人“看水”，即驾驶车辆在惠州的澳头、霞涌等驳油岸边

观察执法部门的执法车辆情况。这些人个个都装配了对讲

机和摩托车，一旦发现有执法部门车辆查缉便使用电台、对讲

机或电话告知谭伟军等走私集团成员停止运输、过驳“红油”。

被告人谭庆涛则负责为偷运的“红油”称重时“看磅”，

即在“红油”从驳船过驳到运输车辆期间，监督“红油”过驳

的过程，防止短少。2009年9月间，谭显明还与其他被告

人投资建立了博罗“红油”脱色点。

检方指控，谭伟军、谭显明组织领导该走私犯罪集团

实施走私违法犯罪活动，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犯有行

贿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应当数罪并罚。目前，该案仍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明确分工”形成完整走私链条

检察机关指控，为了保证“红油”走私的通畅，谭伟

军、谭显明兄弟先后花了686万元人民币向海关工作人

员行贿。

被谭氏兄弟的“糖衣炮弹”“拿下”的官员有一长串名

单：深圳海关缉私局海上缉私处处长、深圳海关缉私局海

上缉私处副处级调研员、惠州港缉私分局查私科副主任

科员等，共计10人。

这些海关工作人员成了这个“红油走私帝国”的“内

鬼”和保护伞，利用手中的职权给走私团伙通风报信，“保

驾护航”。

如惠州港缉私分局查私科副主任科员李惠龙，在清

楚掌握了该走私集团走私“红油”情况下，却放任、纵容走

私犯罪；此后，惠州港缉私分局副局长杨国虎在获悉海关

针对谭伟军走私“红油”的打击专案行动后，则让李惠龙

把行动的情报泄露给谭伟军。以此，谭氏兄弟对海上缉

私行动了如指掌。

“糖衣炮弹”击倒海关一大批官员

对这些身处缉私要职、和自己走私密切关联的海关人

员，谭氏兄弟则将行贿金额按照官职和位置重要程度进行

分配，最少的4万元，而当时负责指挥调度深圳、惠州海域

海上缉私行动的原深圳海关缉私局海上缉私处处长黄焕

光，因为“位置显要”受贿达到最多的300万元。

据检方指控，黄焕光从2008年5月开始，每月从谭氏

兄弟处领取走私“红油”所赚取的好处费为10万元。每次

领“工资”时还附带一瓶价值2万多元的高档洋酒“路易十

三”，到案发时共计收受19瓶。

2008年8月，当谭伟军走私被深圳海关海上缉私处查

处时，谭伟军、谭显明怀疑这是黄焕光“不满意”，觉得好处

费少了，于是把每月发给黄焕光的“工资”提高到20万元，

并一直持续到2010年1月31日谭氏兄弟被海关抓获为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 11月一审判决认定，

黄焕光构成受贿罪和放纵走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

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每月从走私贩手中领20万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在该案查处之后，深圳海关

立即将案件对全关进行了通报，随后开展了为期两个多月

的专项教育整顿活动。

为了防范海关执法和廉政风险，2010年5月，海关总

署专门下发了《海关大监管体系建设方案(试行)》和《〈海

关大监管体系建设方案(试行)〉任务分解》的通知，强调同

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和大监管体系建设，做到推进改革与

防控风险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评估，真正实现反腐倡

廉建设与海关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的深度融合。

深圳海关表示，将按照层级管理要求，逐级建立包含

员工信访举报和核处情况的廉政档案，力图使员工能够

“以案为鉴”汲取教训，加强预防渎职侵权及职务犯罪教

育，构建预防渎职侵权“安全网”。

海关表示将严打内外勾结

深圳边防支队官兵

正在过驳查获的走私“红油”

深圳边防支队官兵正在检查走私深圳边防支队官兵正在检查走私““红油红油””木船木船


